
碳中和背景下国家碳预算的
理论同构与立法路径

潘晓滨

　 　 【摘　 　 要】国家碳预算制度兼具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统计核算工具的双重功能,碳达峰目标的迫近及碳中

和目标下国家降碳任务的紧迫性,使得如何将碳预算融入“双碳”目标的实践过程,实现制度和理论的双向促

进成为重要问题。 一方面,通过梳理碳预算制度产生的背景、碳预算概念的演变,事实印证了应对气候变化立

法,是把承载全球碳排放环境容量的国际碳预算,转移至各国碳预算本土化的可靠实现方式。 另一方面,域外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碳预算制度经验发现,其对我国碳预算目标设置、机制协同、资金渠道等方面具有重

要启示。 将碳预算纳入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的法治保障体系,可以结合已有预算法程序化规定,通过建立专

门性机构、权责配置、预算调整机制、专项资金供给等制度,建构起“双碳”目标下符合我国需要的碳预算制度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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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巴黎协定》确定了“自下而上” 的国家自主贡

献( NDCs)履约模式,在条约设定 2℃ 乃至 1. 5℃ 21

世纪末温升空间的大背景下,由每一个缔约国自主

承诺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控排和减排量。 为此,中国

向国际社会做出了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

的庄严承诺,2030 年碳达峰意味着我国在不到 10 年

的时间内需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尽早脱碳,并在

2030 年实现碳排放量不随经济增长而上升,2060 年

碳中和则预示着从 2030 到 2060 年短暂的 30 年时间

内更加紧迫的降碳任务。 在国家层面,中共中央、国

务院通过《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建立“1+N”政策体系,该文件在确立自身政策总领

地位的同时将“双碳”作为贯穿未来 40 年间控碳与

减碳的全局性工作主线。[1] 碳达峰与碳中和是对我

国未来 40 年时间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总体擘画,描

绘出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碳排放由缓增转入速降的温

室气体减排图景,既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也有经济

社会发展形态发生变化的理念构想,蕴含着能源转

型、气候治理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深度推进的多样化

内涵。 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日益紧迫的境况,“双

碳”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模式的整体变革,与

之相配的法治建设也将提上日程。 尽早引入对经济

体系碳排放的数量管理规划与总体量化控制成为重

要的实施手段,为 2030 年达峰阶段的控碳与 20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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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阶段的降碳建立账本,碳预算可以成为我国“双

碳”目标前提下具备约束力和可操作性的制度性

工具。

二、碳预算制度的理论溯源

(一)全球碳预算概念的提出与政策转化

碳预算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学者在减排目标及碳吸收能力的

研究中提出“碳预算”这一名词,认为由于环境承载

力不足,气候环境容量对碳排放的容纳存在着物理

上限。[2]31-34 此时,“碳预算”作为生态学或气象科学

概念单独存在,用于说明受温室气体影响的气候环

境容量问题。 碳预算真正在政策领域发挥功效则依

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工作的开展,

为设立公共目标,将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决策依据的形式体现在报告中。 根据《京都议定

书》第 5 条,《框架公约》的附件一缔约方在第一个承

诺期开始前一年,确立估算温室气体的各种源的人

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的国家体系。 《京都议定书》

要求“在相关时并在可能范围内制订符合成本效益

的国家方案,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的区域方案,以改进

可反映每一缔约方社会经济状况的地方排放因素、

活动数据和 / 或模式的质量,用以编制和定期更新温

室气体排放清单”。 由此建立起来的温室气体估算

体系和编制、更新的国家清单被认为是碳预算制度

的雏形。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发布的《2007 /

2008 年人类发展报告》 确认了这一点,强调基本碳

排放预算管理的不足与排放预算期限的紧迫。 该报

告所涵盖的碳预算概念更侧重于描述碳收支的功

能,呼吁各国在经济管理中将碳排放量的统计作为

国民经济发展统计体系的组成部分。 至此,“碳预

算”经历了由以往纯粹气象科学的概念到政府决策

信息来源的转变,但这一阶段的“碳预算”由于缺乏

得以落实的方法和渠道,并未被视作是解决温室气

体控排问题的手段。 2014 年,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

(AR5)中“碳预算”首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出现。[3]

“碳预算”在评估报告中的重要地位,并非是基于以

往的失败经验或是气象科学的认知转变,而是在科

学与政治相结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阶段性成果。 将

“碳预算”纳入立法轨道需要一定的程序保障,这就

需要理论与实践联系更为紧密的方案出台,履行编

制国家排放清单报告义务则是各国政府参与和赋予

该种措施合法性的起点。 可见,经过气候科学与公

共政策的磨合,现有的碳预算概念以“全球碳预算”

为前置命题自上而下逐级展开,试图通过方法学论

证量化各个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继而确定

每个国家的排放份额,达到各国人均排放量的趋同,

实现气候公平。[4]

(二)国家碳预算制度的产生与总量控制的实施

碳预算制度在国内法层面的实施与发达国家履

行《京都议定书》强制减排义务密不可分。 根据《京

都议定书》 第一阶段( 2008 - 2012 年) 减排义务,欧

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要承担 8%到 6%不等

的减排义务,该项义务以这些国家和区域 1990 年的

基期排放为基准,具体量化为温室气体数量指标,并

在第一个目标年的 2012 年完成量化目标。 为了对

接国际法律义务,这些国家需要建立起从起始年到

目标年明确的减排控排计划,进而完成 5 年内的总

体降碳任务。 以欧盟为例,尽管联盟整体承担 8%的

减排义务,但在欧盟区内则由每个成员国根据历史

贡献与能力进一步分摊减排目标,国家层面建立起

碳预算统计势在必行。 此后,英国、德国和法国等欧

洲国家以及亚太地区的新西兰等国均建立起相应的

碳预算法律制度。

国家碳预算制度的实施范围和“自上而下”的目

标分解模式,决定了该制度必需依靠政府职能推动,

辅以法律强制力保障[5] ,得以排除国际碳预算的大

部分扰动因素,具有目标层面实现的稳定性与可预

见性。 值得注意的是,碳预算管理存在显著的动态

管理特征,兼具前置性管理与过程管理的双重制度

属性。 因此,国家层面的本土化碳预算制度成为碳

减排领域贯彻总量控制理念与预防原则的重要基

点。 在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温升加剧的境况下,采用

目标总量控制削减超出额度,即利用总量控制手段

使全球气候状态回复到环境合理的升温水平,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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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立法思维对当前阶段应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把

握。[6]34-35 其中,碳预算方案的制定又被认为是目标

总量控制流畅运转的必要条件,作为目标总量控制

的抓手承接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协调与其他配套机

制的关系。

三、国家碳预算制度引入的正当性分析

(一)全球碳预算亟待量化为国家碳预算

作为取代《京都议定书》的重要国际法律成果,

《巴黎协定》第 2 条明确了写入了 2℃ 和 1. 5℃ 努力

实现的温控目标。 根据 IPCC 最新的研究成果,2℃

的温控目标下 450ppmv 的二氧化碳当量设定是确保

全球气候环境不发生质变的最低限度,对未来可供

排放的碳排放空间容量进行测算成为维持该水平的

必要准备。 据 IPCC 第六次报告( AR6)第一专家组

报告数据显示,自 1850 年至 2019 年全球历史二氧化

碳累计排放量已达 2. 39( ± 0. 24) 万亿吨。 在 2100

年势必实现 2℃目标约束下,剩余全球碳预算为 0. 9

万亿至 2. 3 万亿吨;与此相对应的 1. 5℃ 目标下,剩

余全球碳预算为 0. 3 万亿至 0. 9 万亿吨(均采用

17%—83%目标实现概率),除此之外还提到了包括

甲烷在内的其他温室气体的减排控排问题。[7] 显然

在描述气候环境容量捉襟见肘之时,剩余全球碳预

算更为直观地给予政策制定者反馈,凸显温室气体

减排和控排任务的紧迫性。 同样在 IPCC 报告中提

到为防止全球温度升高幅度偏离常轨,需要采取可

持续的减排路径。 基于各国可以采取的公共政策面

临两个问题:一是严格的减排措施并不能在近期产

生效果,二是随着时间增长将面临减缓与适应气候

变化的双重考验。 倘若不设定具备约束力的阶段性

目标指引,仅仅依赖于技术进步和能源替代,势必出

现消极减排的结果,这将极大地拖延减排计划,引发

不可逆的环境影响。

(二)国家碳预算需要纳入各国碳中和法律政策

体系

《巴黎协定》第 4 条确立了各国每五年提交国家

自主贡献的法定义务,其中发达国家应当提交全经

济领域减排目标及其配套措施,鼓励发展中国家提

交全经济领域减排或控排目标。 作为切实履行国家

自主贡献承诺的手段,国家碳预算制度的价值在于

帮助缔约国真正实施做出承诺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目标,以助力全球的气候稳定。 为了使国家碳预算

制度更好配合本国的气候目标,稳定发挥预算管理

功能,建立碳预算制度首先需要纳入本国的法律体

系。 根据过往经验,立法层级越高,代表着该国的宣

示程度与目标内容的确定性越高,由此诞生的高位

阶法律,隐含了长期实践成果总结、施行成本的预

估、权利义务的分配等各项内容的讨论,具备对下位

法的统辖能力。 作为更加具体的碳排放管理制度,

国家碳预算制度顺利运转的首要前提是改变基本法

缺位的现状,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气候治理法

律体系总体框架。 基于对科学与政策领域边界的高

度可渗透性的理解[8] ,应对气候变化法需随着气候

科学研究进展做出相应修改,更加注重强制性与灵

活性相结合。 与以往污染治理的经验不同,国家碳

预算调整不需要污染结果的出现,一旦违反写入法

律的碳减排目标参考阈值便会触发下一步的法律实

施行动。[9]

根据国外权威机构的研究,《巴黎协定》下国家

自主贡献国际承诺的可信度、国内实施的可行性与

贡献承诺的雄心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多方向

的。[10] 其中,可信度也被描述为“关于当前和未来政

策进程的信念与政策制定者最初宣布的计划相一致

的程度”,其与国内实施的可行性密切相关,而可行

性则由制度工具的选择所决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制度包括国家碳定价和国家碳预算两大制度体系

(如下页表 1 所示)。[11]15 我国当下在大力推进国家

碳市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如能配套建立国家碳预

算制度,将会极大促进国家自主贡献的可信度水平,

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能力。

(三)国家碳预算制度可以借鉴财政预算管理的

共通模式

作为一种将国家碳排放纳入预算管理的制度创

新,碳预算与财政预算相比,无论在实体制度还是程

序规则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性。 首先,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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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代表性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标和制度比较

法律名称 核心目标 配套制度

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
与 1990 年相比,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到 2030 年至少减少

65%,到 2045 年实现气候中和
碳预算制度、碳交易制度

法国《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

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 1990 年水平的 40%;到 2050

年将能源最终消费降低到 2012 年水平的一半;化石能源消费到

2030 年降低到 2012 年水平的 30%;到 2020 年将可再生能源占

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增长到 23%;到 2030 年增长到 32%;提高

垃圾循环利用,填埋总量到 2025 年减至 2015 年的一半;到 2025

年将核能的总发电量占比降低 50%

碳预算制度、 碳税与碳交易

制度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全球变暖

解决方案法》

到 202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降低到 1990 年水平,到 2050 年

在 1990 年的基础上降低 80%
碳交易制度

英国《气候变化法》
到 2050 年,将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

少 100%
碳预算制度、碳交易制度

斐济《气候变化法》 到 2050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碳预算制度

加拿大《净零排放问责法》
到 2030 年,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排 30%,到 2050 年,实现温室

气体净零排放

碳税制度

进展评估报告

欧洲《气候变化法》
到 2030 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在在 1990 年的基础上至少降低

55%,到 2050 年,实现欧盟净零排放和气候中和
碳预算制度、碳交易制度

西班牙《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法》
到 2030 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在在 1990 年的基础上至少降低

23%,到 2050 年,实现气候中和
碳预算制度、碳交易制度

新西兰《气候变化应对法》 到 2050 年及以后,实现除生物甲烷外的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碳预算制度、碳交易制度

　 　 备注:由作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塞宾气候变化法中心数据库资料整理。

原则设定来看,碳预算与一般意义上的财政预算制

度都要共同遵循预算的收支平衡原则,即特定阶段

期的支出额度不能超出总量控制上限,否则需要预

算中期调整或跨期收支相抵。[12] 其次,从权责配置层

面来看,预算的编制、审批和实施都需要国家权力机

关与行政机关密切配合。 不同的是,碳预算需要国

家环境部门参与编制、上报和实施,而财政预算则主

要由一国财政部门来负责履职,两类预算要想具备

法律效力都需要获得立法机关的审批才能够生效。

最后,从运行程序来看,一般性财政预算经过长期的

制度实践业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预算编制、预算审

批、预算调整、预算跨年度平衡、决算审批、预算监督

等系统性程序,这些制度流程又可以成为碳预算制

度的重要参考。 正是具备一般性财政预算制度的先

行经验,一些碳排放处于下降阶段的西方国家才快

速建立起成较熟度较高的碳预算制度体系。

四、域外国家碳预算制度的典型立法比较

(一)英国:碳中和目标下的国家碳预算实施

英国《应对气候变化法》以 2050 年减排目标作

为出发点,将 1990 年的碳排放量设立为基准线,建

立具备法律约束力的碳预算机制。[13] 该法律自

2008 年开始以 5 年为周期制定到 2023 年的前三期

碳预算计划,涵盖英国境内的所有主要社会经济部

门和活动,包括能源、交通、供暖和农业等。 法律提

出的碳预算系统由碳账户框架和碳单位表示的温

室气体排放量构成[14] ,作为欧盟碳市场( EU-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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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曾经参与方,该法律与欧洲整体碳预算目标实现

息息相关。 而在脱欧之后,该法律面临对大量欧盟

气候立法内容及功能上的缺失,包括新的碳预算与

计算方法、碳信用的兑付以及重新构建全国碳交易

市场的需求。 英国于 2019 年提出全球首个净零排

放法案,即 《 应对气候变化法案 ( 2050 目标修正

案) 》 ,并在 2020 年的 12 月公布第六份碳预算[15] ,

以更加陡峭的排放路线表明碳预算制度的目标稳

定性。

总体来看,英国按照“定时定量”的方式施行碳

预算计划目标。 其一是设立具有效力的碳预算总体

目标,并以第 2 条“修正条款”和第 3 条“磋商条件”

突出该目标的不可动摇性,通过变化率表示每一预

算期间相较基准线的下降幅度。[16] 其二是使用泛化

的法律名称规定主体并授权,确保主体具有相应权

限削减其他实质性职责,确定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法

律独立地位,规定其碳预算框架下对长期减排目标、

预算期间计划、特殊行业管控、减排工作进展等方面

的建议义务。 其三是建立较为严密的碳预算会计核

算体系,以碳单位净量限值计入账目贷方为起点,

“收支平衡”为根本原则,打造碳核算体系。[17] 同时,

对排放量结转、超额补偿等问题做出制度性安排,确

保核算结果周密且完备。

(二)法国:法典与专门法对碳预算的双协同

法国《绿色增长能源转型法》提出“在 1990 年至

2030 年期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0%,并通过在

1990 年至 2050 年期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除以 6 倍

以上实现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分段式控排目标

作为能源转型目标之一。[18] 该法律第八章 173 条第

2 款与法国《环境法典》共同规定,通过法令设定国

家温室气体排放上限。 不同时期的碳预算将分配给

主要部门,特别是法国已作出欧洲承诺或国际承诺

的部门,以碳预算作为年度减排量的指示。 2021 年

法国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及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后

果能力法案》 进一步完善了原《绿色增长能源转型

法》,扩大减排范围至消费、就业、出行、住宿、饮食等

方面,预示社会减排形态和方式发生整体变革。[19] 第

八章“与气候和环境评估有关的规定”指明由气候高

级委员会主导开展更为细致的评估工作并将评估范

围拓展到地方,每三年评估一次地方当局在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行动,审计法院

在气候高级委员会支持下根据《绿色增长能源转型

法》、《环境法典》规定的减排目标、碳预算及国家低

碳战略对该法进行总体评估。

(三)德国:联邦与州立法的碳预算多层级管理

德国的气候治理活动与既往欧洲决议高度同

频。 为了完成欧盟层层分解的减排目标,德国相继

推出“气候保护计划 2030”和《联邦气候保护法》以

履行减排义务。 该法律侧重于法律框架的创制,根

据欧盟委员会关于成员国义务提出国家气候保护目

标“只能提高但不能降低”的要求,使国内应对气候

变化法律框架与欧洲整体气候计划相衔接。 经由该

法律授权,在不违背联邦法律的前提下,德国各州与

联邦政府可围绕气候保护开展合作,因而德国的国

家碳预算制定较他国突出的就是严谨的立法层级所

带来的减排目标向下分解。[20] 地方层面,联邦之下

16 个州基于自身立法权限及各州情况,纷纷开展内

部的气候立法活动。 截至 2022 年 5 月,共有 8 个州

拥有州一级的气候保护法。①作为城市与州的地方代

表,汉堡早在 1997 年就颁布了州一级的气候保护法

并于 2020 年结合碳中和目标进行修订。[21] 北莱茵斯

特法伦州因其制造和能源工业的区位因素,在碳预

算制定方面有所不同。 面对高排放量的减排压力,

该州推出《北莱茵斯特法伦州气候保护法》 《气候保

护计划》与《气候保护方案》三位一体的气候保护政

策与法律体系。[22]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温

室气体减排部门分为能源、工业、贸易、服务私人家

庭、运输、废物管理和农业,并提出 2050“净负排放”

目标,对可再生能源占比、政府设施乃至办公面积均

有硬性规定。 《 柏林气候保护和能源转型法》 在

2021 年修订后将第 6 条“原则”修改为“目标偏离时

立刻制定计划”,使法案具有减排目标调整功能。 当

监测报告可明显看出目标不太可能通过计划措施实

现,或二氧化碳总量可能被超过,行政当局将立即计

·97·



划增加措施以实现目标。

(四)域外国家碳预算法律制度实践的启示

其一,国家碳预算所设定目标的非孤立性。 纵

观各国已经提出的低碳减排法案,碳预算目标往往

与能源消费、新能源开发利用等目标密不可分。 即

便是不考虑立法成本或立法效率,碳预算目标也不

会孤立存在,究其原因,碳预算来源于国家长期减排

目标,借由立法施加约束,是具备法律意义的国家承

诺,碳预算目标与其他目标一同归属于整体减排战

略,具有高度的同源性。 此外,涉碳法案反映一国能

源转型方向和经济发展趋势,孤立的碳预算目标不

利于细致到单个碳账户的预算额度分配,易造成目

标自上而下分解流于形式,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其二,国家碳预算与相关制度的协同性。 相较

碳预算制度,多国的碳排放交易制度起步更早、发展

程度更高,但交易价格反映出的现状及市场预期表

明该制度尚未完全成熟,机制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及

碳价调节滞后的客观性决定温室气体减排制度体系

还需不断补充优化。 形成有机减排体系,仅靠碳预

算制度的核算功能是不够的,开展碳减排管理手段

探索对填补中短期制度空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协

同性还意味着节能降碳与污染治理的协同,不能因

温室气体减排的紧迫性忽视环境治理的整体性。 碳

预算制度要与其他污染防治制度相适应,助力减污

降碳协同增效,不断探索资源节约型、气候友好型发

展模式。

其三,国家碳预算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基于减

排路径的场景选择,长期的碳预算计划通常结合经

济增长率进行基准预设,分摊到减排成本中就表征

为该部分占 GDP 比重随时间推移而持续上升。 因

此,财政部门应在整体预算中提高对温室气体减排

的资金支持力度,考虑到现有财政资金缺口,扩充预

算资金渠道成为当务之急。 长远来看,碳预算资金

数量与公众对减排活动的认可密不可分,通过气候

保护和减排教育提高公众对于节能减排的认识,使

节能减排形成可供投资的有效选择,营造减排投融

资的社会氛围。

五、碳中和背景下我国建立国家碳预算制度的

针对性建议

“双碳”目标的提出是我国深刻融入国际气候治

理的重要举措,我国不仅要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进程的参与者,更应成为国际碳减排事业的重要贡

献者与引领者。[23] 在积极推进国家碳市场建设实现

低成本高效率经济体系转型的同时,国家碳预算制

度可以发挥确定性环境目标保障功能,因此需要纳

入我国整体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之中。

(一)国家碳预算的立法路径选择

推进“双碳”目标的保障立法不仅要考虑建立制

度框架对碳减排活动进行授权,还要具备综合协调

及目标指引功能。[24] 相较于以往泾渭分明的专门性

立法、等待问题暴露后再予以解决的回应性立法两

种路径选择,“双碳”目标下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需

要更新思路解决旧有问题:一是打破国家气候治理

分散式立法局面,[25] 使已施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

《可再生能源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实现立

法统合,增加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内部的关联与

协作。[26] 二是建立以碳预算为代表的常态化碳减排

专项法律制度,启动长效减排机制,避免“运动式减

碳”。 无论是由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整体架构,还

是从碳减排活动对减缓气候变化的从属关系来看,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均是国家碳预算法律

制度实现的前提。 因此,国家碳预算制度的确立不

宜单独采用专门性立法,而应当通过《应对气候变化

法》的碳预算专款或专章做出规定,而后由国务院出

台国家碳预算管理的行政法规来明确实施细则。 客

观上受“双碳”目标影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形

态呈现出更为明晰的“制度群”特征。[27] 为此要配套

制定实施细则,打造层级分明、内容翔实的碳预算制

度体系。 与此同时,要注意国家碳预算内容与其他

法律的规定衔接,使人大审查职能范围扩展至应对

气候变化工作并符合程序法定要求,形成国家碳预

算与财政预算审议的一致性。

(二)国家碳预算编制的职能机构设置

国家碳预算的编制区别于传统财政预算编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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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碳排放信息实时更新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政

府建立全新职能部门以其专项工作内容重构碳预算

编制流程。 为此《应对气候变化法》应授权增设专门

机构,直接接受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指

导。 围绕单个收支期间而论,该机构在当年碳预算

出台前应当与各方代表展开磋商,结合磋商结果、核

算数据、研究成果及实施进度向国务院提交年度碳

预算建议书,国务院以建议书为重要参考依据制定

当年预算并提交人大审议。 经人大审议通过的年度

碳预算在其实施过程中具有建议权,当具备《应对气

候变化法》规定的特殊情况时,应将更改减排措施的

提案交由该部门,由其出具审查结果并提议国务院

进行年度碳预算调整。 与财政资金收支决算的直观

特点不同,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减排效果的验

证难度对人大审议草案和监督预算实施造成一定困

难,因此该机构负有年度预算实施情况的解释说明

义务。

(三)国家碳预算期间运行的程序设定

国家碳预算相对目标的设定决定了计划的阶段

性特征,为了满足统筹管理的要求,以 5 年和 1 年分

别作为预算计划周期与预算期间的时间跨度,纳入

专门国家碳预算法律基本成为各国保证碳预算有效

运行的通用做法,表现出碳预算确有区别于传统预

算的立法思路。 这不意味着碳预算能够与财政预算

切断关联,出台碳预算程序性规定要注意借鉴财政

预算法的现有经验。 我国《预算法》 2018 年修正案

在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及转移支付制度方面进行修

改完善,使《预算法》 进一步向“预算法治” 理念靠

拢[28] ,其“动态预算”管理观念转化契合碳预算内在

思路[29] ,因而国家碳预算多项程序可以与财政预算

法保持一致,尤其是涉及预算调整的部分,在提交预

算调整方案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通过,符合预

算整体监督思路。 效仿预算法程序的同时也应设计

碳预算专属规定,例如碳预算决算汇报采用各国政

府通用的年度报告形式,报告中还包含对当前温室

气体排放情况、气候年度行动计划的执行、减排活动

整体进度及对未来的整体预估。

(四)国家碳预算调整制度的分类实施

国家碳预算调整制度至少应当具备碳预算平

衡、碳预算转移支付以及配套监督机制。[30]23-26 碳预

算平衡是碳预算计划调整的实现路径。 时间上,通

过跨期转移表现为历史损耗预算的弥补和未来剩余

预算的规划;空间上,将碳预算平衡分为地区横向转

移、组织内部纵向转移与横纵向转移并行,形成额度

转化后的区域间流转,总体目标是达成一国境内整

体碳预算平衡状态。 国家碳预算调整离不开《应对

气候变化法》授权与约束,通过基本法的一般性规定

为主体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碳预算的跨期平衡方

面,需要在专门实施规则中体现 “ 剩余预算的结

转”和“预算超标的紧急计划” 来组成跨期平衡的

时段覆盖,剩余预算的结转包括历史亏损弥补与未

来预算扩充;预算超标的紧急计划则应当包含紧急

响应措施与补全期限的规定。 转移支付方面,与气

候环境容量相挂钩的碳预算额度不能简单视同于

传统转移支付的资金额度,这意味着碳预算额度转

移包含额度转化的中间过程将会撬动更多资金流

动,考虑到预算层级与转移支付手段问题,在基本

法中明确政府有权就年度计划做出额度调配,授予

相应权限。

(五)财政预算的碳减排资金专项供给

碳预算与传统财政预算最主要的交汇点在于减

排活动的资金支持,实现国家碳预算的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不仅需要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法律规范,还

要发挥财政预算在碳达峰碳中和整体进程中的推

动作用,带动社会资金流向减排领域。 过往经验证

实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对地方环境保护能力建

设的扶持作用,但也应当认识到专项资金的“应急

式投资”风格并不符合“双碳” 长期目标下的可持

续发展路径。[31] 为此,预算资金供给同样应契合

“双碳”目标分段实施特点进行制度设计。 预算支

出方面,初始阶段应将碳预算纳入政府性基金管控

范围,设立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温室气体减排基金,

专款专用的同时利用预算计划保证减排活动持续

发力,奠定绿色经济发展基础。 预算收入方面,专

·18·



项基金中包括未来交通和能源等行业实施碳税后

的税收收入,在后续碳市场由无偿分配过渡到有偿

使用后,一部分初始配额的收益同样可作为碳预算

资金来源。

六、结论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既是我国履行《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义务的庄严

承诺,又是国内完成经济社会低碳绿色转型的新起

点。 为了确保“双碳”目标的实现,尤其是 2030 年碳

达峰之后碳中和目标能够按计划顺利达成,需要纳

入国家碳预算制度提供总体规划、规范操作和明确

的碳排放下降量化管理,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统

合基础上发挥制度优势。 国家碳预算制度需要在未

来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明确其法律地位、实施

机构和基本制度内容,并由国务院出台配套行政法

规建立实施细则。 在国家碳预算的程序设计、调整

制度层面,可以适当借鉴财政预算制度已有的运行

模式,并与财政预算所建立的专项资金供给紧密协

同,结合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工作的实际进展,打

造本土化的国家碳预算制度体系。

注释:

①8 个已有州一级气候保护法的州依次为:巴登符腾堡

州、巴伐利亚州、汉堡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柏林州、莱茵

兰-普法尔茨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以及图林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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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somorphism
 

and
 

Legislative
 

Path
 

of
 

National
 

Carbon
 

Budget
 

under
 

Carbon
 

Neutralization

Pan
 

Xiaobin

Abstract:The
 

carbon
 

budget
 

system
 

has
 

dual
 

functions
 

of
 

total
 

carbon
 

emission
 

control
 

and
 

accounting
 

tools. With
 

the
 

approaching
 

of
 

the
 

carbon
 

peak
 

goal
 

and
 

the
 

urgency
 

of
 

national
 

carbon
 

reduction
 

tasks
 

under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how
 

to
 

integrate
 

the
 

carbon
 

budget
 

into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the
 

" 30—60"
 

target
 

and
 

realize
 

the
 

two-way
 

pro-

motion
 

of
 

the
 

system,theo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n
 

the
 

one
 

hand,by
 

review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r-

bon
 

budget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carbon
 

budget,the
 

facts
 

have
 

confirmed
 

that
 

legislation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is
 

a
 

reliable
 

way
 

to
 

transfer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budget
 

that
 

carries
 

the
 

global
 

carbon
 

emission
 

envi-

ronmental
 

capacity
 

to
 

the
 

localization
 

of
 

carbon
 

budgets
 

in
 

various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by
 

drawing
 

on
 

the
 

ex-

perience
 

of
 

carbon
 

budget
 

systems
 

in
 

foreign
 

countries'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

na's
 

carbon
 

budget
 

target
 

setting,mechanism
 

coordination,and
 

funding
 

channels. Incorporating
 

carbon
 

budget
 

into
 

the
 

legal
 

guarantee
 

system
 

for
 

achieving
 

China's
 

" 30—60"
 

target
 

can
 

be
 

achieved
 

by
 

combining
 

the
 

procedural
 

provisions
 

of
 

existing
 

budget
 

laws
 

and
 

establishing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allocation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budget
 

adjust-

ment
 

mechanisms,and
 

special
 

fund
 

supply
 

systems
 

to
 

construct
 

a
 

carbon
 

budget
 

system
 

that
 

meets
 

China's
 

needs
 

under
 

the
 

" 30—60"
 

target.

Key
 

words:carbon
 

budget;national
 

carbon
 

budget
 

system;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law;carbon
 

peak;carbon
 

neutrality;cap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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